
 2005年 8月 河南社会科学 Aug. , 2005

第 13卷  增  刊 HENAN SOC IAL SCIENCES Vo.l 13 Supplem ent

  收稿日期: 2005- 08- 16

  作者简介: 黄志达 ( 1981)  ), 男,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初探

黄志达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0000)

摘  要:欧洲作为国家主权理论的先锋探索者,继开创了国际法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 在始于欧洲煤

钢共同体至目前欧洲联盟框架下的各大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中, 创设了一种具有 /超国家 0性的治理体系,

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简要回顾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国家主权问题影响一体化的两大理论基础及其表现,并对一体化的深化所面临的部分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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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国家主权理论的先锋探索者

欧洲是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和原则最早产生的地区, 而国

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作为独立的国

际关系行为主体和完整的个体并反映到国际法中来, 是国家

主权思想随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步确立的。

1648年签订的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6, 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条
约的形式确认了当事国的主权权利, 规定国家不论大小, 不

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都是主权平等的国家, 都可以以平

等的身份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 解决国际争端。一般认

为, 法国政治思想家博丹于 1577年发表的 5论共和国6最早
提出国家主权理论。有 /国际法之父0之称的荷兰法学家格

劳秀斯也认为, 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主权行为不受其

他权力的限制, 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毫无疑问, 此

时法学家眼里的主权必须是最高的、完整的、无限的和不可

分的。

当然, 主权的概念一直在发展,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所说: /国家主权,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正在重新定义, 特别是

靠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国家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服务

于它们的人民的工具, 而不是相反。0传统国际法上主权基本
可以概括为 /对外独立、对内最高0。但是也正是这种特性,

使得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追逐,

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极易发生和激化, 最终战争爆发了。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各国人民遭受深重浩劫,欧洲更是重

灾区。如何防止战争, 永葆和平, 就成了各国人民所关心的

话题。欧洲人认为分裂乃万祸之源, 并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

类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残酷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导致联

邦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欧洲联合运动的蓬勃发展。舒曼计划

选择煤和钢作为一体化的突破口, 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

键。在当时, 煤炭仍被认为是 /工业的食粮0, 是最主要的能

源, 钢铁则是军工生产的主要原料。如果把煤钢部门置于一

个超国家的共同机构管理之下 ,对这两者实行共管, 将向避

免战争、实现永久和平迈开最初一步。正是在此基础上, 法、

德等六国于 1952年 7月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一体

化进程由此正式启动。

从经济上看, 一体化具有许多优点,重要的有: 1. 根据比

较优势的原理通过加强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 2.通过市场规

模的扩大达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水平; 3. 增强的竞争带来增

强的经济效率; 4. 技术的提高带来生产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从政治上看, /区域一体化是主权国家在利益基础上的结合,

就其本质而言, 可以说是以群体 (一体化组织 )行为替代或取

代个体 (国家 )行为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体化的每个进展, 特

别是质的跃迁, 都意味着国家职能与职权进一步向一体化组

织的转移或渡让0 [ 1]。基于这种转移和让渡, 民族国家在相

关领域的最高性、独立性就丧失了, 相应地一体化组织也就

有了 /超国家性0, 从而较为有效地消除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
理论所主张的自然状态下的 /强权公理0, 最大程度上避免了

冲突的发生。即使冲突发生了, 也可以以 /公力救济0来代替
自然状态下的 /私力救济 0, 从而以文明、有效率的方式解决

冲突。但是这种 /超国家性0毕竟是在现有 /国家中心0体系
下发展起来的, 一国对他国乃至 /超国家0的不信任以及其他

方面的考虑使得国家主权的让渡和转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甚至还会倒退,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联邦主义与政府间

#110#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22133?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主义之争就鲜明体现了这个特征。

二、联邦主义与超国家性的体现

联邦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联邦主义即立宪联邦

主义, 主张一体化实行联邦制形式,通过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和建立超国家性的机构框架, 实现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权

力制衡, 以便维持国家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二百多年前,

德国大哲学家伊曼努尔# 康德在其5永恒和平论 ) 一个哲学
方案6一书中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述了以联邦求和平的

联邦主义思想, 成为欧洲联邦主义思想的鼻祖。他认为, 人

类总有一天会采取理性的原则通过联邦的形式,即通过联合

起来的权力和意志消除战争, 获得永久和平, 并坚信这是 /人
类把自己卷进苦难后的惟一的不可避免的出路0 [ 2]。广义的

联邦主义还包括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 其中新功能主义是

在批判继承功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一体化理论。其要

点是: 在条件合适时, 有一种能动的、扩展性的一体化逻辑,

并最终导致取代可能过时的民族国家。外溢是新功能主义

的核心概念, 即一个地区组织的任务将是随着该组织从已经

和正在执行的各种任务中获得的经验而不断扩展的过程。

三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超国家性实现的途径及终极目标

存在不同观点, 但是对超国家性的追求本身是共同的。欧洲

一体化的主要创始人莫内、舒曼就是著名的欧洲联邦主义

者。

目前欧盟已具有联邦机构体制的某些特色,设立了两个

超国家机构 ) ) ) 欧洲议会和共同体委员会。欧洲议会对欧

盟法律的制定过程拥有有限的但在日益增长的权力; 欧洲委

员会由政治、经济、外交专家组成, 专家虽由成员国协议产

生, 但他们一经任命,成员国就不得随意撤换, 委员会以完全

独立的身份为欧盟的整体利益行使欧盟章程赋予的各项权

力。委员会独立于成员国, 与部长理事会无从属关系, 只有

当欧洲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委员会才集体解散。欧洲委员

会代表欧盟超国家的利益, 其作用在于提出有关政策和法律

建议, 帮助实施欧盟的政策,监督对欧盟法律的遵守, 在理事

会里协调成员国的利益, 并在对外关系方面代表欧盟向外国

和国际组织派驻代表团,具体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共体的超国家性还表现在它具有统一适用于整个欧

盟的一套复杂的条约和法律体系,其所有成员国都要遵守该

体系, 并由欧洲法院来解释和维护。按照国际惯例, 主权国

家签订的国际条约一般不能直接对缔约国公民产生效力,除

特定情况外, 国际条约本身不能直接为个人设定权利和义

务, 换言之, 传统国际法并不承认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欧共体基础条约对 /直接效力0这个问题没有进行具体规定。
但是 1963年, 欧共体法院在 /凡根路斯 0案中首次阐明了欧

洲共同体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法院认为欧共体法的直接效

力建立在基础条约本身特性的基础上, 在判决中明确指出:

/不仅成员国, 而且其国民, 都可以成为欧洲共同体法的主

体; 欧洲共同体法律秩序直接赋予诉讼当事人以对其所属国

家提出主张的个人权利; 而且成员国国内法院的任务是为了

维护这些权利或利益而适用欧洲共同体法。0当然, 欧洲共同

体法要有直接效力须具备一定条件:该规定应当是清楚无误

的, 它应当是无条件的, 其实行无须依赖共同体采取进一步

行动。此外, 在成员国明确表示排除直接效力的领域, 共同

体法律的规定没有直接效力。

在 /科斯塔0案中, 欧共体法院还进一步确立了欧共体基

础条约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的原则。不仅如此,在基础条约

和欧共体所缔结的国际协定的关系上,基础条约处于优先的

地位, 这主要是因为欧盟所缔结的国际协定拘束欧盟的根据

是作为基础法的欧盟条约。因此 ,当欧盟缔结的国际协定与

基础条约不符或对立时, 只有在修改基础条约并使之与协定

相符的情况下, 该协定对共同体和全体成员国才具有法律效

力。欧盟法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不仅使欧盟法优先于各成

员国的一般国内立法, 同时也优先于成员国的宪法, 其中甚

至包括成员国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但是,为了避免

成员国的反对, 欧盟的立法机构将基本权利概念纳入到欧盟

法律体系中, 使得该矛盾得到解决。如今, 欧盟法优先原则

已得到成员国法院的普遍承认与尊重。

三、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性的制约

欧洲一体化中的 /政府间主义0主张各国在进行联合的
同时保持它们的主权, 强调各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

作用, 坚持各国在有关问题和领域实行 /合作 0, 反对超国家

的权力机构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即使在不得不建立某种

具有 /超国家0权力机构的情况下 , 也要将其保持在最低限

度, 反对提高 /超国家 0机构的权力而损害国家主权 [3]。戴

高乐的 /祖国的欧洲0就属于此。
目前欧盟框架内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代表各成员

国利益。它们掌握着欧盟最重要的权力 ) ) ) 立法和决策审
定权, 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部长理事会

亦称理事会, 是制度化、机构化的成员国部长会议,是欧盟的

主要立法机构。理事会在决策时 ,根据审议内容的重要程度

使用三种不同的表决方式。在次要的问题上用 /一般多数表
决制0,即一国一票, 超过半数即可通过; 较重要的问题采用

/特定多数表决制0; 决定重大问题时, 理事会一律使用 /一
致同意表决制0。欧洲理事会是制度化、机构化的成员国首
脑会议, 是欧盟决策机构,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握着欧盟的

发展方向。原则上,欧洲理事会仅处理欧盟最重要、最根本

的政策方针和原则事务, 但由于它所具有的超级机构的性

质, 因而很快便成为欧盟的政治中心, 负责处理一切欧盟理

事会无法解决的问题。严格说来 ,无论是简单多数还是特定

多数, 只要不是一致同意, 就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 /超国家
性0。当然,目前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一些问题上, 欧盟的

决策实施协商一致的原则, 即保证每个成员国在事关国家主

权转让的事务上拥有否决权。例如条约的修改或签订就不

仅要在政府间会议上取得各国代表的全体一致同意, 还需在

各成员国中经制宪程序或全民公决的批准。5罗马条约6第
38条称: /共同体应在本条约赋予它的权力与指派予它的目

标的限度内行事。在不属于其专管的方面, 共同体应根据辅

助原则采取行动, 即只有和仅限于下述情况下才能采取行

动: 所拟行动的目标非成员国所能充分实现, 且由于所拟行

动的规模或影响, 最好由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的任何行

动, 均不得超越实现本条约目标所必需的程度。0/辅助性原
则0之确立为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建设中的一项原则, 反

映了各国对主权的高度重视, 以及在向共同体转移权力方面

的极端慎重。

政府间主义虽然对解释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但它过分强调成员国政府的作用而贬低了共同体超国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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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作用。纵观欧洲一体化实践,共同体内具有超国家性的

机构特别是欧共体法院的 /造法0功能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
用不可低估。

四、从 /祖国的欧洲0到 /欧洲人的欧洲0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贯穿着联邦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斗

争。 1965年,法国戴高乐政府向联邦主义的发展倾向发起挑

战, 爆发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所谓的 /空椅危机0, 欧洲经济

共同体的超国家性趋势受到抑制,政府间合作的性质得到加

强。新功能主义所阐述的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 ) ) ) 效忠转移失败了, 这似乎证明了政府间主义关于高级

政治几乎不可能一体化, 或者说当一体化进程触及高级政治

时就会受挫的论断。但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由此停下

来, 而是不断地深化和扩大,各成员国于 1992年 2月 7日在

荷兰的马斯特里特签订了5欧洲联盟条约6、附件和5最后文
件6 (统称5马斯特里特条约6, 本文简称5马约 6 ), 为欧盟确

立了三个支柱机构, 正式将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确定为欧盟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与欧共体 (第一支柱 )和司法与民

政事务合作 (第三支柱 )并存的 /第二支柱0。虽然第二和第
三支柱主要是政府间水平的, 但是欧洲一体化毕竟已深入到

了体现民族国家最根本的主权的外交与安全这样的核心领

域, 迈出了政治联合的步伐。之后, 欧盟第四次东扩, 成员国

进一步扩大到 25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很难

想像欧盟在经济一体化进程已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 政治

一体化不会再向前深化。

但是, 一体化的深入除了需要进一步消除政府间主义的

制约外, 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 /民主赤字0问题,换言之, 要解

决好欧洲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缺少发言权、知情权、参与

权的问题, 公众将欧洲一体化称为 /精英计划 0。在 1979年

欧洲议会议员实行直接选举以前,理事会成员及议会议员均

由成员国政府和议会指派, 充其量只具有间接民主合法性,

委员会则由成员国协商任命, 连间接民主合法性都不具备。

社会契约论认为: 人是自由和平等的, 但这种自由和平等在

自然状态下却难以维护 ,惟有通过协议组成社会或国家, 才

能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等; 国家产生于社会契约, 国家的根

本目的和任务应当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财富、尊严等

自然权利。现代西方法制国家宪政理论都承认公民才是真

正的主权者, 政府也不能超越宪法赋予的权力, 而一体化进

程中丹麦公民就曾经公投否决了5马约6, 如果说从公民到国

家是一次 /社会契约0, 那么从国家到超国家,同样需要再一

次的 /社会契约0, /主权在民原则0决定了高级政治性领域

的国家主权的让渡和转移迫切需要公众的支持。共同体自

己的一份报告也指出: /欧盟的统一只有当欧洲人民向往它

时才能得到实现, 而只有当有一种欧洲同一性时欧洲人民才

会向往它。0此时, 功能联邦主义所谓的欧洲人对欧盟的 /效

忠0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这种效忠转移离开了社会一体化等

于无源之水。5马约 6确立了 /联盟公民身份 0, 规定任何拥

有成员国国籍者, 即为联盟之公民, 有权利在各成员国领土

内自由流动和居住, 并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可以说在社

会一体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附属于经济一体化的地

位上升到了与之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也必须看到,社会一体

化是滞后于经济一体化的, 在社会政策领域占主导的仍然是

辅助原则。由此, 欧洲政治一体化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但作

为区域一体化的摇篮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无论其今后

如何发展, 它对区域一体化乃至世界的 /永久和平0发展的方

向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吕学文
( E- m ai:l da lish i_sohu@ sohu. com )

参考文献:

[ 1] 戴炳然. 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 ) ) ) 对一个特例

的思索 [ J] .复旦学报 (社科版 ), 1998, ( 1): 39- 41.

[ 2]傅荣. 冷战后德国的欧洲联邦观 [ J]. 国际论坛, 2003,

( 2): 75- 77.

[ 3]黄正柏. 战后欧洲联合中的 /政府间主义 0及其影响 ) ) )

兼及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 J] .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0, ( 6) : 99- 101.

#112#


